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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结合为特征的新科技时代，在为人类社会带来革命性变革的同时，也给传统社会

治理和转型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使传统法学界对人工智能版权的三大问题，以及关于在合理规范

人工智能后续开发的同时发挥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作用成为必答之问。因此，本论文以ChatGPT的著作

权认定为例，探讨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应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性。

通过对ChatGPT著作权问题的分析，对于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法律规范之间的紧密关系进行阐述。

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的人工智能发展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新的挑战，而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对于回答人工智能版权之问、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护创新成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

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和引导，以推动数字经济的繁荣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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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er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has not only brought revolutionary changes to human society, but also brought a huge 
impact on traditional social governance and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How to deal with scien-
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especially the popularity of ChatGPT in front of the public in recent 
years, has once again made the copyright issu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ased content become the 
focus. How to answer the three major ques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law circle on the copyright of ar-
tificial intelligence, how to play a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ile 
reasonably regulating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se are the chal-
lenges and problems faced by the governance of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legal system, and also the 
necessary questions to adhere to and improve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
teristics. Taking ChatGPT’s copyright recognitio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
tance of perfecting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hatGPT 
copyright issu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
nology and legal norms is expounde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has brought new challenges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insisting on improving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nswering the ques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pyright,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rotecting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legal protection and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so as to promote the prosperity and innov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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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与前三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成果不同，区别于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的特征，当下智能化的科技

时代对人类社会的冲击与影响是显著的，虽然人工智能尚在起步阶段，但是人工智能自诞生之日起，就

在按照人类的想象规划进行发展，不难预见，这个阶段的科技成果更加侧重于“替代型”、“超能型”

[1]，其所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更是颠覆性的，一方面人类不断寻求人工智能的发展来辅

助甚至代替某些领域的人类，以达到经济利益最大化、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发展、完善社会治理等目

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开发无序性以及不平衡性所产生的社会伦理、法律问题也尤为显著，

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冲击了旧有利益格局，相关的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至，人工智能尚处在弱人工智能时代

[2]，且各地区和国家之间人工智能发展状况不平衡、不一致，相关法律制度还存在时间差、空白区。随

着人工智能的迭代发展以及数字技术的全方位运用，人类社会在政治、伦理、法律等一些领域面临着新

的严峻挑战。要处理好这些问题，既要进一步发展科技，大力培育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等技术应用，又

应当充分发挥好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能动反作用，既不限制人工智能的健康有序发展，又对其加以合理

地规范与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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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立足于 ChatGPT 的著作权认定，探讨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应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性。通过对 ChatGPT 著作权问题的分析，阐述了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法律

规范之间的紧密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的人工智能发展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新的挑战，而坚持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对于回答人工智能版权之问、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护创新成果具

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和引导，以推动数字经济的繁荣与

创新。  

2. 数字经济时代的人工智能发展与法治体系 

2.1. 数字经济时代的人工智能发展概述 

数字经济时代的人工智能发展是当今科技领域的一个重要趋势，对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产生了深远

影响。人工智能作为一种能够在人类有限或者没有的干预情况独立进行类人行为或者需要人类智慧的任

务的，用于模拟、延伸、扩展人的智能的机器和系统。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来说，人工智能学科作为计算

机科学的分支，试图通过研究人类的智能本质，模拟人的智慧行为，生产出一种独立运行且与人类智慧

相似的人类辅助机器，该领域汇集了机器人、语言图像识别以及自然语言处理等系统。在数字经济的背

景下，人工智能应用广泛涉及到数据分析、自动化决策、智能推荐、智能驾驶、智能机器人等诸多领域。 
人工智能自诞生以来经历了渐进深化的发展进程，而根据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程度以及人类对人工

智能发展的设想与规划，学界通说一般将人工智能法学分为强人工智能法学和弱人工智能法学，这是所

谓的“二分论”，本文所采取的是“三分论”即弱人工智能法学、强人工智能法学、超强人工智能法学

[3]，这与其所对应的人工智能研究的范围一致，弱人工智能探索的仅仅是有着类人化的行为，但却无人

类的思维意识[2]，而强人工智能则是具有正常的人类思维。相比于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更是具有通

性特点，其适应场景不再需要固定或者是专门部门的适应，而是完全享有人类的意识思维，其人工智能

载体更是高度发展的产物[4]。超强人工智能则是超越人类思维意识，对人类社会具有颠覆性影响，是具

有冲击力的[5]，可以从人工智能近年来发展的情况进行推知，阿尔法狗在与人类对弈围棋之时，其出招

与棋路完全与经典不符，甚至是被相当的一部分围棋专家称之为“臭棋”，但在事后复盘中发现，人工

智能阿尔法狗实际上是一种颠覆性棋局，其创造性颠覆了人类几千年来对围棋的认知，以此来推：人工

智能的发展也可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虽然人脑的特殊构造以及思维意识的独特产生方式

是极难被复制的，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有朝一日终会被所谓的人工智能所取代。 

2.2. 法治体系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性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对基本的矛盾关系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重

要内容，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经济基础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上层建筑的构成和表现形式。人工智能

的产生与发展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其所反映的便是经济基础的重要体

现；上层建筑主要包括观念上的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制度及设施、政

治组织)，它们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且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法治体系是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特别是涉

及人工智能的法治体系的建立完善，对人工智能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更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

但同时上层建筑所起到的反作用又同时会制约经济基础的发展[6]。 
“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7]必须要结合人工智能的发展程度及其自身特点形成完备

的人工智能法律规范体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工智能法治体系，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相应

的法治体系也经历了建立、发展，虽然目前人工智能的相关法律规范体系未形成单独的系统性法律规范

体系，但各种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指导意见都充分地为本阶段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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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范的指导与限制。根据前文学界通说的假设，人工智能发展阶段由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超

强人工智能组成，势必人工智能法律规范体系也会随着人工智能发展的实际进行相应的变革，是一个不

断改革完善的动态法治体系，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在人类社会的影响及占比的增大以及人工智能独立性、

类人性的增强，相关的人工智能法律规范体系也会不断进行完善，这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运动规律，

也是人工智能领域立法的一般趋势。这也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著作权认定的重要法律支撑。 
目前可以直观地看到，法治体系通过完善保护隐私和数据安全的体制机制，促进人工智能与人类社

会进行结合。这是因为在人工智能核心中枢为大规模数据的处理计算，其发展需要厘定在法律制度的框

架之下搜集大量的数据，其中包括个人敏感信息。法治体系通过隐私保护法律和数据安全规范，确保人

工智能应用在处理和使用数据时遵循合法合规的原则，保护个人隐私，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 
人工智能法治体系的完善，还依赖于严格合理的责任和追究机制：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的高度融合

性就证明了其技术的应用对个人和社会所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因此需要建立相应的责任和追究机制，

包括侵权责任认定与后果负担等办法。通过制定法律规定，可以进一步明确人工智能开发者、运营商和

使用者的责任，规范其行为，确保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而保护公众利益和维护社会稳定。在当前

的弱人工智能阶段，应当针对数据收集、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个人隐私信息保护问题以及在技术应用过程

中针对个人和社会等各方面利益损害的责任认定追究体制机制。 
人工智能法治体系还可以进一步促进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和知识

产权保护，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法治体系通过建立完善全方位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鼓励创

新和技术进步，保护人工智能相关的发明和创意，激励创新者投入更多资源和精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

的发展。除了保护相关领域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法治体系还应当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认定进行

合理规范，以保护人工智能创作者及其使用者的知识产权和经济效益，扩大人工智能适用范围，拓宽人

工智能创新空间。 
综上所述，法治体系在人工智能发展中能够规范人工智能的应用行为，保护个人权益和数据安全，

建立责任和追究机制，促进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2.3. 人工智能适用法律体系应坚持的重大原则 

“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8]。以 ChatGPT 的生成物著作权认定

来看，其受制于当下科技发展的程度以及人工智能自身独立性以及人工智能创作者的影响力及作用的大

小，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的人工智能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时间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应当根据各国的

实际，实事求是，依照本国的发展现实进行立法，同时也不能忽视人工智能自身发展对于国际技术应用

发展的全局性情况，合理吸收借鉴人工智能国外立法的有益成果。 

3. ChatGPT 的著作权认定案例分析 

3.1. ChatGPT 著作权认定的背景与争议 

ChatGPT 是 OpenAI 开发的语言模型，其著作权认定与争议主要涉及 OpenAI 对模型的所有权和控制

权。ChatGPT 是 OpenAI 在 GPT-3 语言模型的优化版本(又称 GPT-3.5 模型)的基础上开发的一款人工智能

对话应用，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的领先应用之一[9]。GPT 是一种自然语言处理模型，通过使用多

层变换器的算法结构来预测下一个单词的概率文本，并通过训练在模拟语言模式来生成自然语言的文本，

其目的在于提高人工智能的语言理解运用能力，构建对话式的人工智能系统，通过与用户之间的沟通，

根据用户的指令输出各类文字生成物[10]。GPT-1 自 2018 年开始第一次被 open-AI 团队创造诞生，至 2020
年 GPT-3，已经跨越两代的发展，其语言模型的算法处理已经产生了质的飞跃，无需任何人工微调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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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模型的文本交互来执行新的语言任务的要求[11]。因此而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如 ChatGPT 这般

席卷全球的 C 端应用，在由人类运用人工智能运行程序或执行算法所生成内容的时候，是否可以被认为

其生成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品”，OpenAI 在创建 ChatGPT 时使用了大量的数据集和算法进行训练，

这些训练数据包括来自互联网的文本、书籍、文章和其他公共来源。然而，著作权的归属问题是一个复

杂的领域，并且对于语言模型这样的技术仍然存在较多争议。 
一些观点认为，由于 ChatGPT 是基于开放的公共数据集进行训练的，因此其输出的内容不应该被认

为是 OpenAI 的独立创作，而应该属于公共领域[12]。这意味着用户生成的对话或创作的著作权可能归属

于用户自己。然而，OpenAI 主张对 ChatGPT 的控制权，并通过训练和优化模型来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

他们认为他们对模型进行了实质性的改进和创新，并对模型的输出质量和表现负有责任。因此，他们可

能主张对模型输出内容的著作权和知识产权。 

3.2. 基于 ChatGPT 生成内容的主体作者著作权认定标准和方法的构建 

从人工智能分类的角度来探讨，人工智能实际上只是人类智慧的延伸与附属，其创作只不过是在人

类意志全过程参与之下进行的一种类人行为，实际上其所谓的“作品”只不过是相关主体的行为产物，

为人类智慧的结晶，而非人工智能的贡献，人工智能不具有独立创作的自主性，所发挥的作用也有限。

创作者也只能被认定为人类；强人工智能则是可以根据其贡献度进行评价，但如果真有与人类智慧的接

近的人工智能诞生，那法律体系也应当随之而进行重塑，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由国家强制力

保证执行的一种社会规范，其主要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当人工智能与人类相匹配，也便是意

味着人工智能成了一个可以独立思考具有人的意识的社会主体，是一个不依附于人类的社会实体。 
ChatGPT 的相关著作权法律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领域，尚未有明确的共识和法律框架。下列是在对

ChatGPT 相关著作权认定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的几方面因素： 
训练数据：ChatGPT 使用大量的训练数据，包括公共来源的文本、书籍和文章。对于这些训练数据

的著作权归属通常是在数据来源的创作者或权利人手中。然而，由于数据的规模和来源的多样性，确立

具体的著作权归属可能是困难的。 
模型输出：ChatGPT 生成的对话或创作内容可能引发著作权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模型输出应该

被视为用户的创作，因为用户对模型的输入和指导对生成内容起到决定性的作用[13]。另一种观点认为，

模型输出是基于模型的训练和 OpenAI 的技术创新，有许多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参与了人工智能系统本

身的创造、设计、开发和生产过程，其中包括数据供应商、培训师、供应商、人工智能系统的持有者、

系统操作员、雇主或投资者、公众和政府，所以应当视为多方共同参与的结果[14]。 
用户输入：用户在与 ChatGPT 交互时提供的对话或指令被认为是用户的创作，其著作权通常归属于

用户自己。然而，如果用户的输入被用作模型改进的训练数据，可能会引发模型输出著作权的争议。 
合约和使用条款：OpenAI 可能在使用 ChatGPT 时要求用户同意特定的使用条款和合约。这些合约

可能规定了对模型输出内容的归属和使用限制。 

3.3. 法律在 ChatGPT 著作权认定过程中的具体适用 

国家法律框架：中国有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法规。

这些法律规定了对于著作权的保护、认定和权益分配等方面的规定。 
著作权法的适用：在著作权法中，对于著作权的认定通常是基于创作的独创性和表现形式的具体要

求。如果 ChatGPT 的输出被认为具备独创性并符合著作权法的要求，可能会被视为具有著作权保护。当

下，在最基本的“作者”方面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 修订)》第 2 条规定，“中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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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由此可见在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

律制度中享有法律保护的只有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作品。而作为同时拥有互联网法院和知识产

权法院的北京市，其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审理指

南》”)，这一审理指南为新时代审理著作权相关问题特别是涉及互联网的著作权问题提供了方向指引。

第 2.1 条指出，“审查原告主张著作权客体是否构成作品，一般考虑：是否属于在文学、艺术和科学范

围内自然人的创作”这一因素，可见我国现阶段的著作权法中，一件“作品”的认定必须以“其创作主

体为自然人”作为条件。 
法律保护和法律责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下，知识产权被视为一种重要的财产权利，享

有法律保护。如果 ChatGPT 的著作权归属于特定的个人、组织或机构，根据法律规定，其他人未经许可

使用、复制或传播这些作品可能会承担法律责任。 

4. 基于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主体作者著作权保护策略的探讨 

由于人工智能当前阶段生成的内容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因此学界通说基本上认可了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的可版权性，美国法学界提出了构建一种类似“雇佣”的作品版权适用制度，其为人工智能生成作品

赋予了“雇佣”的属性，即相应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应按照传统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进行保护，而是

适用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特点进一步寻求相应的保护，显著特点即适当缩短作品保护期限，建立版权标记

与登记服务等。 
希洛米特·亚尼斯基·拉维德(Shlomit Yanisky-Ravid) [15]、安妮玛丽·布里迪、罗伯特·A·雅各

布斯(Robert A. Jacobs)、卡林·赫里斯托夫(Kalin Hristov) [16]等学者认为可以重新界定美国版权法中的“雇

员”和“雇主”。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非常类似于“雇佣作品”(work made for hire)，在现行法中“雇佣作

品”的版权归属于并非事实作者的雇主，人工智能机器之生成内容的版权不属于实际创作的机器，而被

认为是程序员的创作。“雇佣作品”事实上是借鉴了美国版权法中对雇主与雇员的区分，由于在弱人工

智能的时代，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于并非事实作者的雇主，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被认为不

属于实际创作的智能系统，而被认为是程序员的创作。美国以外的一些普通法国家在保护计算机作者的

作品时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根据欧陆国家的相关法律，此类作品的版权被认定为属于“为创作作品作出

必要安排的人”，这与美国的法律法规相类似，通过法定目的将程序员或用户视为作者[17]。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与功能，其出现与发展是对当代法学的一个重要的冲击，也是对人

类社会的挑战，特别是在以 ChatGPT 为典型代表的情况下，应当更加注重剖析作品创作过程中创作者、

开发者以及人工智能所发挥的作用占比，注重发挥人的能动性，但也不能忽视人工智能及其创作者的使

命，尊重原创、鼓励创新、保护版权。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深刻冲击了传统社会的各个方面与固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虽然人工智能的发

展尚未突破人类智能的底线，尚处在弱人工智能的时代，其当下的版权问题的解决不是要根据其强烈的

人的“独创性”去认定作品创作过程中自然人各自发挥的相应作用。结合当下研究的成果，无论是“雇

佣作品”还是其他相应版权保护模型的确定，人工智能法学都是基于人工智能发展当下发展的阶段的，

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当下人工智能发展的状况，应当基于人工智能发展的现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同时应当对人工智能生成的音乐作品与游戏等领域进行细化，人工智能发展是一个相对漫长且具

有未来性的过程，人类应当为人工智能未来进一步的发展预留好相应的法律和司法实践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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